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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 明 確 表 示，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TESSON  HO L D I N GS  LIMITED  

天 臣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1201）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 註 
二零二四年  

千 港 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收益   4 36,476  70,326 

銷售成本    (35,885)  (66,396) 

 

毛利   

  

591 

  

3,930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5 (25,719)  9,613 

分銷及銷 售開支    (1,914)  (2,290) 

行政開支    (69,365)  (4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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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 註  
二零二四年  

千 港 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經營虧損   
 

(96,407)  (31,202) 

融資成本   6 (1,555)  (2,470) 

 

除稅前虧損   

  

(97,962) 

  

(33,672) 

所得稅   7 –  – 

 

本期間虧損   

 

8 

 

(97,962) 

  

(33,672) 

其他全面虧損：  

可 能 重 新 分 類 至 損 益 之 項 目： 
換 算 海 外 業 務 所 產 生 之 匯 兌 差 異   

  

 

(7,377) 

  

 

(17,566)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05,339) 

  

(51,238)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3,726)  (27,620) 

非控股權益   (14,236)  (6,052) 

   

(97,962) 

  

(33,672)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4,962)  (31,184) 

非控股權益    (20,377)  (20,054) 

   

(105,339) 

  

(51,238)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0 (4.2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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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  

 

 

（未經審核） （經 審核） 

二零二四年 二 零 二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 註  千港元  
 千 港 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39,646  203,46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438  635 

使用權資產    56,773  60,496 

   

196,857 

  

264,594 

 

流動資產   

    

存 貨  

應收貿易賬款、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  
訂金及預付款項   

 
12 

12,537 

 

284,614 

 40,504 

 

291,284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損 益 之 金 融 資 產    23  50 

銀行及現金結餘    4,844  2,598 

   

302,018 

  

334,436 

 

流動負債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賬 款   13 275,448  305,254 

合約負債    293  3,541 

借 貸  14 30,965  48,113 

租賃負債    3,043  3,679 

應 付 控股 股 東賬 款   15 334  539 

   

310,083 

  

3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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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 審核） 

二零二四年 二 零 二三 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 註  千港元  千 港 元  

流動資產負債   
 

(8,065)  (26,6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8,792 

  

237,90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513 

遞延稅項負債    7,285  8,870 

   

7,285 

  

10,383 

 

資產淨值   

  

181,507 

  

227,521 

 

資本及儲備   

    

股 本  16 207,685  148,349 

儲 備   186,078  269,678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股 權   

  

393,763 

  

418,027 

非控股權益    (212,256)  (190,506) 

 

權益總額   

  

181,507 

  

22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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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賬目附註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之有限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為倍建國際有限公司（「控股股東」），為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

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分別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及香 港九 龍 尖 沙 咀 麼 地道 68 號帝國中 心 401A室。本公司之股份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鋰離子動力電池、

鋰離子電池標準部件、電池充電設備、電池材料設備和生產線、新能源解決方案及銷

售相關設備、投資控股及進出口貿易（「鋰離子動力電池業務」）。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賬目（「中期財務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 佈 之香港 會 計準 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

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 期 財 務 賬 目 並 不 包 括 按 照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 整 份 財

務賬目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賬目一併閱讀。  

 

遵 照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4 號 編 製 中 期 財 務 賬 目 需 要 管 理 層 每 年 作 出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之 應 用 以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

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 製 中 期 財 務 賬 目 所 採 納 之 會 計 政 策 與 編 製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十 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賬目所遵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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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經營有關之全部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

則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本集團綜合財務賬目之呈列及於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預期

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賬目造成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 益 分 類  

 

本集團所有收益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並於特定時間點確認。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按主要產品分類如下。  

 

 鋰離子  

動力電池  

業務 

互聯網  

銷售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主要產品    

電池 36,476 - 36,476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主要產品    

電池 70,326 - 7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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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料   

有關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資料如下：  
 

 

鋰離子  

動力電池  

業務 

 

互聯網  

銷售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外部客戶 收益  

 

 
36,476  

 

 
-  

 

 
36,476 

分部虧損   (89,141)  (258)  (89,39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857  36  33,893 

使用 權 資 產折 舊   1,676  221  1,897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60  -  60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494,874  
 

2,305  
 

497,179 

分部負債  235,932  2,167  238,099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未經審核）： 

     

外部客戶收益  70,326  –  70,326 

分部虧損   (25,276)  (286)  (25,5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29  34  28,16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399  229  2,628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4,009  –  4,009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594,943  2,621  597,564 

分部負債  270,788  2,219  273,007 

 

溢利或虧損對賬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總虧損  (89,399)  (25,562) 

企業及未分配虧損  (8,563)  (8,110) 

 

本期間虧損  

 

 

(97,962) 

  

 

(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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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出售廢料收益   663  1,049 

 利息收入   51  242 

 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291)  - 

 存貨之減值虧損  (1,136)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撇銷  (25,488)  - 

 出 售 使 用 權 資 產 之 收 益  -  8,257 

 其他  482  65 

   

(25,719) 

  

9,613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借貸利息開支   1,404 
 

2,094 

租賃利息   151  376 

  

1,555 

 
 

 

2,470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所示期間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毋須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 據中 國 企 業 所 得稅 法 ， 於中 國 經 營 的 所有 集 團 公司 須 按 適 用 稅率 25% 繳納稅項，惟若干

附 屬 公 司 符 合 資 格 享 有 中 國 國 家 高 新 技 術 企 業 之 稅 務 優 惠 ， 可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以 優 惠 稅 率

15% 繳納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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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期間虧損   

本 集 團 之 虧 損 於 扣 除 以 下 各 項 後 列 示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銷售成本   35,885  66,39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903  28,174 

使 用權 資 產 折舊   2,276  3,007 

研究及開發開支（包括折舊及員工成本） 14,736  7,073 

董事酬金   3,252  2,65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獎金及津貼   
 

11,917  

 

14,796 

退 休 福 利 計 劃 供 款   1,300  1,776 

9. 股息   

董 事 並 無 建 議 派 付 本 期 間 之 中 期 股 息（二零二三年：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83,726,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7,620,000 港元）及 於 本 期 間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1,972,524,268股（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1,483,486,700 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於當前及以往期間內，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購入約 60,000 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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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三十一日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5,000  30,239 

減： 減值虧損  (2,016)  (2,067) 

 

 

 
22,984 

 

 

 
28,172 

應收票據  787  578 

應收增值稅  8,367  11,055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的 應 收 代 價   10,744  11,013 

應 收 已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的 款 項   199,746  209,620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41,986  30,846 
 

 

 

284,614 
 

 

 

291,284 

 

應收貿易賬款  
 

本 集 團 給 予 國 有 企 業 或 獲 提 供 擔 保 之 客 戶 之 平 均 賒 賬 期 為 30 至60 日不等，而其他客戶則

為現金交付。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於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經審核）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65,816  77,795 

收 購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之 應 付 款 項 100,252  112,554 

應 計 費 用 及 其 他 應 付 賬 款 109,380  114,905 

  
275,448 

  
305,254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經審核）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三十一日   

千港元   

0 至 60 日 20,589  26,041 

61 至90 日 107  298 

逾 90 日 2,288  1,833 

 
 

 

22,984 
 

 

 

2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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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期末之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14. 借貸   

所 呈列 期 間 之其 他 借 貸 為 無抵 押 、 以港 元 計 值 、 計息 及 須 於 1 年內還款。  

15. 應付控股股東賬款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16.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之   

每股面值 0 . 1 0 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增加  

 

 

2,00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 

300,000 

 
於 二零 二 三 年十 二 月 三 十 一日 、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及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1,483,486,700  

 

 

148,349 

股 份 配 售 後 發 行 股 份（附註 1 ）  593,365,583  59,336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2,076,852,283  

 
207,685 

  

 附註  

1 .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七日，本公司宣佈建議以在記錄日期持有的現有股份每四股配售三股

的方式進行供股，認購價為每股供股股份 0.1 港元，以非包銷方式進行供股。於二零二四

年二月一日，已發行及配發 593,365,583 股股份，相關開支約 1,422,000 港元於本公司股份溢

價帳中扣除。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經審核）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三十一日   

千港元   

0 至 60 日 4,838  29,182 

61 至90 日 183  8,056 

逾 90 日 60,795  40,557 

 
 

 

65,816 

  

 

7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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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8. 資本承擔   

於期末，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如下：  

 
 

19.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董 事（亦為本集團主要管理層成員）之 酬 金 載 列 於 附 註 8。 

 

20. 批准中期財務賬目   

中 期 財 務 賬 目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獲 董 事 會 批 准 及 授 權 刊 發 。  

 

 

（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  34,265 

－於 一 間 聯 營 公 司 的 投 資 -  19,823 

 -  5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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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鋰離子動力電池業務   

 

新 能 源 產 業 仍 然 是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核 心 。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發 布 了 新 的 鋰 離 子 電 池 企

業 標 準 ， 對 技 術 改 造 進 度 及 產 品 質 量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 並 對 各 類 鋰 離 子 電 池 材 料

的 能 量 密 度 、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 容 量 、 拉 伸 強 度 等 性 能 指 標 制 定 了 更 嚴 格 的 標 準 ，

以加強鋰 離子電 池 行業之規 範管理 ， 引導產業 轉型， 並 推動產業 高質量 發 展。  

 

在 中 國 ， 市 場 研 究 顯 示 自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至 四 月 ， 鋰 電 池 總 產 量 突 破 282GWh，

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17.5% 。 然 而 ， 受 鋰 離 子 電 池 材 料 供 給 過 剩 影 響 ， 鋰 離 子 電 池 產

品 價 格 大 幅 下 跌 ， 整 個 新 能 源 產 業 鏈 均 經 歷 價 格 下 降 並 預 計 持 續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下 半 年 。 新 能 源 汽 車 作 為 新 能 源 產 業 的 主 要 上 游 產 品 ，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上 半 年 生

產及 銷售 量增 長約 30% 。然而 ， 包含 比 亞迪 、特 斯拉 在內 的新 能源 汽車 整體 售價

均下調了 5%-10% 。 鋰離子電 池市價 亦 普遍下調 10% 。  

 

整 體 產 業 表 現 不 佳 亦 對 集 團 帶 來 壓 力 。 期 內 ， 本 集 團 已 調 整 產 品 價 格 ， 以 迎 合

行 業 趨 勢 。 然 而 ， 按 現 時 之 生 產 規 模 ， 本 集 團 無 法 如 其 他 中 國 知 名 鋰 離 子 電 池

製造商 一般擁 有規 模生產 之優勢 。二 零二四 年上半 年， 本集團 銷售額 下降 了 3,390

萬港元。 由於市 況 下行，部 分廠區 之 產能優化 計畫亦 被 延後。  

 

展望   

 

於 本 年 度 下 半 年 ， 本 集 團 將 專 注 於 鋰 離 子 電 池 產 品 的 研 發 及 生 產 ， 探 討 新 生 產

方 法 的 可 行 性 ， 以 進 一 步 提 高 生 產 效 率 ， 同 時 可 按 用 戶 需 求 進 行 客 製 化 ， 提 高

產 品 組 合 多 樣 性 。 本 集 團 亦 將 持 續 發 展 海 外 銷 售 網 絡 ， 以 將 其 產 品 推 廣 至 不 同

市場，豐 富客戶 組 成，進一 步提升 品 牌國際認 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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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間，本 集 團的收益源自鋰 離 子動力電池業務 ， 其收益由 二零二 三 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0,326,000 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的36,476,000 港元，主要由於鋰離子動

力電池產品的價格調整所致。  

 

其 他 收 入 及 虧 損 淨 額   

 

報 告 期 間 的 其 他 收 入 及 虧 損 淨 額為虧 損 約 25,719,000 港 元 (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 益 9,613,000 港元，主要為主要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25,488,000 港元。  

 

分 銷 及 銷 售 開 支  

 

報 告 期 間 的 分 銷 及 銷 售 開 支 為 1,914,000 港元（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月：2,290,000 港元），主要為員工成本以及接待開支。  

 

行 政 開 支  

 

報 告 期 間 的 行政 開支 為 69,365,000 港 元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月：

42,455,000 港元），主要包括折舊33,892,000 港元及員工成本11,119,000 港元。 

 

融 資 成 本   

 

由 於 償 還 部 份 貸 款 ， 報 告 期 間 內 的 融 資 成 本 下 跌 至 約 1,555,000 港 元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月：2,470,000 港元）。  

 

每 股 基 本 及 攤 薄 虧 損   

 

報 告 期 間 的 每 股 基 本 及 攤 薄 虧 損 為 4.24 港 仙 ， 而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則 為 1.86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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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發展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本 集 團 聘 用 合 共 233 名僱員（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294 名僱員）。本集團已為僱員提供培訓，以更新其專業知識、提升其專業

技 能 及 發 展 。 本 集 團 提 供 具 有 競 爭 力 的 薪 酬 待 遇 及 福 利（包 括 公 積 金 供 款 及 醫 療

保險）以吸引、挽留及激勵本集團僱員。  

 

中期股息   

 

董 事 不 建 議 派 付 報 告 期 間 之 中 期 股 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本 集 團 的 銀 行 及 現 金 結 餘 約 為 4,844,000 港元 

（二零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2,598,000 港 元 ）。資產負債比率（以 總 借 貸 除 以  

總 權 益 百分比表示）為17.06%（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15%）。 

 

借貸及資產抵押   

 

借 貸 資 產 抵 押 之 詳 情 載 列 於 附 註 14。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本 集 團 沒 有

任 何 質 押 資 產 （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帳 面 價 值 約 為 5,812,000 港 元 之 物 業 、

廠 房 及 設 備 ） 。  

 

資金使用情況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 本 公 司 通 過 按 於 記 錄 日 期 每 持 有 四 (4) 股 股 份 獲 發

三 (3) 股 供 股 股 份 的 方 式 向 合 資 格 股 東 發 行 最 多 1,112,615,025 股 供 股 股 份 ，  

認 購 價 為 每 股 供 股 股 份 0.1 港 元 （ 「 供 股 」 ）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十 日 的 招 股 章 程 （ 「 招 股 章 程 」 ） 。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一 日 ，

供 股 已 完 成 ， 本 公 司 已 然 發 行 及 配 發 593,365,583 股 供 股 股 份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公 告 。 供 股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約 5,930 萬 港 元 ，

扣 除 開 支 後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約 5,790 萬 港 元 。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供 股 所

得 淨 款 使 用 詳 情 如 下 述 。 募 集 資 金 擬 使 用 金 額 已 按 比 例 調 整 ， 以 反 映 實 際 認

購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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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招股章程所述

之所得款項用途

按比例調整金額 已動用所得淨款 

   千港元 千港元 

     

(i) 發展鋰離子動

力電池業務 

改 善 現 有 設 施 ， 包 括 購 買 、 

更換、測試及╱或調整機器 

5,829 60 

  改 善 及 搬 遷 機 器 及 設 備 ， 

於進一步檢討後改善工作流程及

物流 

583 239 

  改建工廠物業（包括建設員工 

飯堂及加建北門）及現有蒸氣 

設施 

2,331 - 

  可能購買本集團目前使用的工廠

物業 

2,914 - 

  工廠的材料成本、員工成本、 

公用事業及間接成本 

23,314 34,639 

     

(ii) 一般營運資金 於 中 國 的 工 廠 及 宿 舍 租 金 、 

工資、電力、公用事業（包括 

蒸氣及電力）及其他辦公室成本 

3,179 3,179 

  香 港 辦 公 室 及 宿 舍 租 金 、 

薪金及強積金 

318 318 

  償還應付賬款 2,332 2,332 

     

(iii) 償還貸款 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述的其他借貸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 尚 未 償 還 金 額 約 為 5,280 萬 

港元） 

17,115 17,148 

     

  
合計 57,915 5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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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就購買渭南廠房一事仍在與業主洽談中，短期內無法得出結論，加上上半年中國

電池產品市場低迷，改造現有設施並不迫切，因此此事被暫緩。管理層已應用購買廠

房及改造現有設施之相應金額，以支付營運成本，包括材料成本、員工成本及其他開

支。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供股所得淨款已悉數使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業務主要於中國經營，並且買賣主要以人民幣交易，董事認為本集 團 之

營 運 現 金 流 及 流 動 資 金 不 存 在 重 大 外 匯 匯 率 風 險 ， 因 此 沒 有 作 任 何 對 沖 安排。  

然而，本集團將按其業務發展需求，不時檢討和監察相關的外匯風險， 並 可 能 在 適

當 時 候訂 立 外匯 對沖 安 排。  

 

企業管治   

 

本 公 司 的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乃 以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C1 所 載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基礎。 

 

本 公 司 及 董 事 致 力 遵 循 內 部 監 控 手 冊 及 投 放 充 足 資 源 以 遵 守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 於

報告期間，除下文所披露之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所有適用條文：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之 守 則 條 文 第 C.2.1 條 規 定 主 席 及 行 政 總 裁 之 職 責 應 有 所 區 分 及 不

應 由 同 一 人 士 擔 任 。 田 鋼 先 生 自 盛 司 光 先 生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辭 任 行 政 總

裁 後 一 直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主 席 兼 行 政 總 裁 。 有 關 做 法 偏 離 了 企 業 管 治 守 則 之 守 則 條

文 第 C.2.1 條。董事會認為，由田鋼先生兼任該等職責為本公司提供強大及一致的領

導，有助於本公司有效規劃及高效管理。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安排及在覓得具備適

當知識、技能及經驗之候選人時，本公司將適時作出委任以填補空缺。  

 

董 事 會 將 持 續 檢 討 及 改 進 本 公 司 之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及 準 則 ， 以 確 保 業 務 活 動 及 決 策

過 程 乃以 適 當及 審慎 方 式規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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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報告   

 

本 公 司 審 核 委 員 會須 對 董 事 會 負 責 ，且 審 核 委 員 會 的 主要 職 責 包 括 審 閱 及監 督

本 集 團 財 務 申 報 程 序 及 內 部 控 制 。 審 核 委 員 會 獲 提 供 其 他 資 源 讓 其 可 全 面 履行

職務。  

 

本 公 告 內 之 財 務 資 料 乃 遵 循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十 六 進 行 披 露 。 審 核 委 員 會 已 與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審 閱 本 集 團 採 納 之 會 計 原 則 及 慣 例 ， 並 已 討 論 內 部 監 控 及 財 務 申 報

事宜（包 括審閱 報告 期間之未 經審核 中 期報告 ）。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C 3  所載之標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均

確 認 彼 等 於 報 告 期 間 已 遵 守 標 準 守 則 所 載 列 之 規 定 標 準 。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三年

同 期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財 務 業 績 及 營 運 數 據 乃 按 本 集 團 內 部 資 料 作 出 。 投 資 者

應 注 意 不 恰 當 倚 賴 或 使 用 以 上 資 料 或 會 引 致 投 資 風 險 。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載 有 關 於 本 集 團 就 其 商 機 及 業 務 前 景 之 目 標 及 展 望 之 前 瞻 性

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並不構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 導

致本公司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 素包括

（但不限於）整體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政策之變動。本集

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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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s://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tessonholdings.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 告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刊 載 於 上 述 網 站 並 寄 發 予 股 東 。  

 

承董事會命   

天臣控股有限公司   

主 席  

田鋼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田 鋼 先 生、鄭 紅 梅 女 士 、 陳 淮 先 生 、 劉 柳 女 士 及  

俞 曉 蕾 女 士 ，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吳 家 榮 博 士 、 施 德 華 先 生 及 王 金 林 先 生 。  


